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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條解析
第64條否認子女之訴，夫妻之一方或子女
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繼承
權被侵害之人得提起之。依前項規定起訴
者，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於一年內為
之。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其提起否認子女
之訴後死亡者，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知
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訴訟。但
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二年者，不得為之。第
65條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生父之訴，得
由子女、母、母之配偶或前配偶提起之。
前項之訴，由母之配偶提起者，以前配偶
為被告；由前配偶提起者，以母之配偶為
被告；由子女或母提起者，以母之配偶及
前配偶為共同被告；母之配偶或前配偶死
亡者，以生存者為被告。前項情形，應為
被告之人均已死亡者，以檢察官為被告。
第66條認領之訴，有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七
條第二項後段之情形者，得以社會福利主
管機關或檢察官為被告。由子女、生母或
其他法定代理人提起之認領之訴，原告於
判決確定前死亡者，有權提起同一訴訟之
他人，得於知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聲明
承受訴訟。但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三十日者
，不得為之。前項之訴，被指為生父之被
告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承受
訴訟；無繼承人或被告之繼承人於判決確
定前均已死亡者，由檢察官續受訴訟。第
67條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
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
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如法院就原
告或被告為生父之事實存在已得心證，而
認為得駁回原告之訴者，應闡明當事人得
為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請求。法院就前項
請求為判決前，應通知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之第三人，並使當事人或該第三人就親子
關係存在之事實，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
會。依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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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 

本次改版係因2019年4月2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1051號令
修正公布家事事件法第53、167條條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2019
年5月3日司法院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80012321號令發布定自2019年5月
3日施行；同年6月19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60061號令修正公布同
法第164、165條條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之同年6月21日司法院院
台廳少家二字第1080017349號令發布定自2019年6月21日施行，並增列
許多實務見解，本書亦一併寫入改版，以利讀者參照。 

本次改版修正得以順利完成付梓，感謝本校法學院葉育甄研究

生、大學部陳芷涵同學繕打、校稿等事宜，本書如有謬解之處，懇請

各方先進不吝指正賜教，以作為爾後改版之依據與檢討，萬分致謝，

不勝感激之至。 

 

 

 

謹識 

中國文化大學陽明山 
2022年4月2日 

 

 

 

※各條文解析後的相關條文中「前民事訴訟法」、「前非訟事件

法」，若無特別註明，均為民國102年5月8日刪除前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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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家事事件法在德國、日本等先進國家均有立法，我國家事事件

法於民國（以下同）100年12月1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01年6月1日
正式生效施行。本法係統合處理人事訴訟程序、家事非訟程序及家

事調解程序合併立法，家事事件法之訂定係處理家事準繩之主要法

律，故將會日益顯見家事事件法未來之重要性。 

家事事件法生效施行後，民事訴訟法除配合家事事件法之制

定，於102年4月1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刪除及修正相關條文之外，為

因應實務上之需要，一併修正法院職員迴避、對司法事務官處分之

所為異議規定，並增訂訴訟上和解、調解效力所及之第三人撤銷訴

訟程序、移付調解有無效或得撤銷原因時之救濟程序，計刪除八十

九條、修正十二條，合計一百零一條；另為加強非訟程序關係人之

程序主體權保障，及維持非訟事件確定裁定之正確性、公平性與妥

當性，同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法律上利害關係人之參與程序、非

訟程序之承受及續行、非訟程序之和解、確定裁定因有情事變更之

撤銷或變更、聲請再審等規定，非訟事件法計增訂八條、刪除七十

七條、修正五條，合計九十條。前揭二法於同年5月8日經總統公布

生效。 

筆者自86年起擔任講授民法親屬、繼承編之課程，96年擔任民

事訴訟法課程之授課及98年在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法學院擔任客座

研究員期間，於上課及寫作時參閱有關日本家事審判法、家事事件

手續法以及人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在我國家事事件法公布施行

後，抱持「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精神，為使學生瞭解家事事件

法與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及其家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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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法施行細則、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等之錯縱複雜之法律關係，於101
年暑假期間在中國文化大學大新館教室義務向學生上課。本以為言

亡慮決，事過無痕，沒想到在授課完成後，經研究生范中鼎、  

林汎璇、高鵬程、法律系蔡庭榆等同學講稿整理完成後，在師長 

王寶輝、林誠二教授及同學鼓勵下，於去年11月19日在本校大新館

民事法研究中心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我國家事制度之新面貌」專

論，亦請本系民法中心主任林信和恩師擔任該研討會之主持人，並

請筆者之博、碩士班之指導教授林秀雄恩師與談個人所撰寫之有關

家事事件法之原理原則與相關問題，初獲肯定。個人撰寫「家事事

件法逐條解析」一書，係收集相關實務見解及有關法律條文而完成

本書著作，故本書撰寫之目的乃在協助初學家事事件法之學者及欲

瞭解家事事件實務問題之人士。 

本書撰寫期間，感謝本校法律系蔡庭榆、賴秋惠同學及東吳大學

法律系李明智同學協助繕打工作；本書能順利付梓，感謝元照出版

公司之熱忱幫忙及出版等事宜。 

 

 

謹識 

臺北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 
2013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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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  

總  則 
第1條至第22條 

 

  第一條 

為妥適、迅速、統合處理家事事件，維護人格尊嚴、保障性別地位平

等、謀求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並健全社會共同生活，特制定本法。 

一、條文解析 
為貫徹憲法保障國民基本人權、維護人格尊嚴及保障性別地位實質

平等之精神，本法將向來之人事訴訟程序、家事非訟程序及家事調解程

序合併立法，期能妥適、迅速解決、統合處理家事紛爭及其他相關家事

事件，以促進程序經濟，平衡保護關係人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並兼

顧子女最佳利益及家庭和諧，進而謀求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奠定國家發

展之基礎，特於第1條明定本法之立法目的，明確指出究竟家事事件法

所欲保障之權利及範圍為何，筆者簡述整理如次： 

統合有關處理家事事件之程序規定 
有關家事事件處理之規定，在尚未有家事事件法時（民國101年6月

1日施行前），其分別立法於民事訴訟法及非訟事件法中。家事事件法

施行後，本法第1條明文規定，為統合處理家事事件而制定本法。意

即，為了使大眾易於處理家事事件，將散落於不同法律中有關處理家事

事件之規定統合於家事事件法中，易言之，家事事件法將民事訴訟法第

9編人事訴訟程序含人事調解程序（民事訴訟法第568條至第640條）及

非訟事件法第4章家事非訟事件（非訟事件法第108條至第169條之2）加

以統合。 
惟民國101年6月1日施行之家事事件法，就家事訴訟程序、家事非

訟程序及家事調解程序合併立法，且已有整體規範，立法院於民國102
年4月16日三讀通過刪除民事訴訟法第9編「人事訴訟程序」條文，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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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條及非訟事件法第4章「家事非訟事件」條文，共77條，於同年5月8
日經總統公布生效。 

將人格尊嚴之位階提升至受法律所保障之權利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72號解釋謂維護人格尊嚴與確保人身安全，

為我國憲法保障人民自由權利之基本理念，惟人格尊嚴究竟是否因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372號解釋，成為我國民法所定之權利，或仍僅屬人格

法益，大法官並未明確的告訴我們。當我們某項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時，

當事人該如何區別究竟屬民法第18條所謂之人格權或僅屬於民法第195
條所規定之其他人格法益，易言之，若該人格尊嚴屬民法第18條所規定

之人格權時，我們得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請求；若僅屬於民法第

195條所規定之人格法益時，當事人就需舉證對於人格法益之侵害，屬

情節重大者，方得請求賠償。而家事事件法將維護人格尊嚴等字樣，明

文訂於家事事件法第1條之立法目的內，是否表示有意將人格尊嚴之法

律上地位，由其他人格法益提升至人格權利，藉此使當事人於處理家事

事件有關人格尊嚴之紛爭時，得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或至少以民

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規定請求，實有探討之必要。 

將兩性平等之權利明文化 

為貫徹我國憲法第7條，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規定，我

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52號解釋於民國84年時，認為當時民法第1002
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

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住所者，從其約定。本條但書規

定，雖賦予夫妻雙方約定住所之機會，惟如夫或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

雙方協議不成時，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上開法律未能兼顧

他方選擇住所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有未

符，已明確表彰兩性平等原則之重要性，惟我國民法仍為就兩性平等之

概念，於民事法規明文化，家事事件法基於國際潮流趨勢，及我國對於

兩性平權概念之普及，特將性別平等之保障規定於家事事件法第1條，

確立了性別平等於民事法規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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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保障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我 國 憲 法 第 22 條 （ 基 本 人 權 保 障 ） 及 憲 法 第 7 條 （ 平 等 權 之 保

障），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所有兒童有權享

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之必須保護措施，不因種族、

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或社會階段、財產、或出生而受歧

視」之立法精神，統合所有家事事件問題（訴訟事件及非訟事件），以

達重視子女權利，貫徹以未成年人最佳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之立法精

神。在家事事件法實施以前，對於未成年人最佳利益之保護，以列舉之

方式規定於我國民法第1055條之1、第1055條之2、第1079條之1、第

1080條第3項、第1081條第2項、第1089條第2項、第1094條第3項等規

定，對於上述條文未規定之範圍，法院是否得以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為

由，以職權介入當事人之家事事件，我國實務並無統一之見解，惟於家

事事件法施行後，法院應基於家事事件法第1條之立法意旨，職權介入

未成年當事人或未成年訴外人之家事事件，以斟酌未成年人最佳利益。 

明確規定家事事件法之公益色彩 

民事訴訟法屬私人紛爭解決之程序法，原規定於民事訴訟法中之人

事訴訟事件亦當屬之，按照民事訴訟法之原理原則，兩造紛爭應遵循辯

論主義，意即法院不得以職權介入調查。惟家事事件之類型，除身分關

係改變所生之對世效外，亦有因侵權行為所生之事件類型，舉凡家庭暴

力、性侵害等等，皆屬之，基於公益之考量，本法於第1條即明文規定

為健全社會共同生活，即賦予法院職權介入私人間之家事事件。另外，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已因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於民國98年12月10日施

行，而成為我國內國法，家事事件之處理，亦應遵循兩公約之內容，爰

分別揭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

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其結婚

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婚姻非經婚嫁雙方自由完全同意，不得

締結。本公約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步驟，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在婚姻

關係存續期間，以及在婚姻關係消滅時，雙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

消滅時，應訂定辦法，對子女予以必要之保護。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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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第10條第1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

單位，應盡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

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締結；同

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內應受特別

保護。工作之母親在此期間應享受照給薪資或有適當社會保障福利之休

假；同條第3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所有兒童及少年應有特種措施

予以保護與協助，不得因出生或其他關係而受任何歧視。兒童及青年應

有保障、免受經濟及社會剝削。凡僱用兒童及少年從事對其道德或健康

有害、或有生命危險、或可能妨礙正常發育之工作者均應依法懲罰。國

家亦應訂定年齡限制，凡出資僱用未及齡之童工，均應禁止並應依法懲

罰。同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

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締約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於自

由同意之國際合作極為重要；同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既確認人

人有免受饑餓之基本權利，應個別及經由國際合作，採取為下列目的所

需之措施，包括特定方案在內：充分利用技術與科學知識、傳布營養

原則之知識，及發展或改革土地制度而使天然資源獲得最有效之開發與

利用，以改進糧食生產、保貯及分配之方法；計及糧食輸入及輸出國

家雙方問題，確保世界糧食供應按照需要，公平分配。作為家事事件處

理之基本原則，故於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2條規定，家事事件之處理，

應依保護家庭為社會自然基本團體單位之精神，確保所有兒童及少年獲

得平等充足之養護教育、保障男女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及消滅後權利責任

平等、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及不斷改善

之生活環境，以達維護公益之效。 

二、實務見解 
◎法務部101年9月11日法律字第10100175250號函 

主旨： 
為貴部101年6月6日台內戶字第1010184101號函所詢「考量兒童之最佳

利益及減少訟爭，當事人得否循其他簡易程序在極短時日內取得法院判

決」一案，函轉司法院意見如說明二。請查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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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條解析
第64條否認子女之訴，夫妻之一方或子女
於法定期間內或期間開始前死亡者，繼承
權被侵害之人得提起之。依前項規定起訴
者，應自被繼承人死亡時起，於一年內為
之。夫妻之一方或子女於其提起否認子女
之訴後死亡者，繼承權被侵害之人得於知
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聲明承受訴訟。但
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二年者，不得為之。第
65條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生父之訴，得
由子女、母、母之配偶或前配偶提起之。
前項之訴，由母之配偶提起者，以前配偶
為被告；由前配偶提起者，以母之配偶為
被告；由子女或母提起者，以母之配偶及
前配偶為共同被告；母之配偶或前配偶死
亡者，以生存者為被告。前項情形，應為
被告之人均已死亡者，以檢察官為被告。
第66條認領之訴，有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七
條第二項後段之情形者，得以社會福利主
管機關或檢察官為被告。由子女、生母或
其他法定代理人提起之認領之訴，原告於
判決確定前死亡者，有權提起同一訴訟之
他人，得於知悉原告死亡時起十日內聲明
承受訴訟。但於原告死亡後已逾三十日者
，不得為之。前項之訴，被指為生父之被
告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由其繼承人承受
訴訟；無繼承人或被告之繼承人於判決確
定前均已死亡者，由檢察官續受訴訟。第
67條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
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
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
。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如法院就原
告或被告為生父之事實存在已得心證，而
認為得駁回原告之訴者，應闡明當事人得
為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之請求。法院就前項
請求為判決前，應通知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之第三人，並使當事人或該第三人就親子
關係存在之事實，有辯論或陳述意見之機
會。依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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